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01號

原      告  林庭卉 

被      告  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姿宜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黃鈞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由詐騙集團給原告被告LINE名稱「琳恩」的辦理人員，填入

基本資料後LINE再加入一位「吳赫展」代辦人員，辦理過程

皆在LINE上完成，直接由被告聯絡借貸公司，約對保人員與

原告對保。

(二)被告無借貸營業登記，涉及偽造文書經營民生公眾財，致使

原告生損，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界辦理貸款人員

向民眾收受代辦費、對保費是不肖業者行為，且沒有法源依

據，應返還原告款項。

(三)此合約被詐欺成立，依民法72條規定，無效。

(四)由「吳赫展」辦理的借貸內容，包含亞太、中租、裕富（附

表幣別：【新臺幣（下同）】）。

公司名 亞太 裕富 中租

核准金額 12萬 10萬 30萬

內扣帳務管理費 10%（12000元） 9%（9000元） 無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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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拿41萬700元最後造成原告背負70萬1760元，同一筆核貸款項

層層剝削（實際行為），最後還款金額竟是實拿金額的兩倍，利

率高達70%【利率計算式：701,760元（還款總額）減410,700元

（實拿金額）等於291,060元（被告賺取收益）除以410,700元

（實拿金額）等於70%。】。

(五)故請求返還保費78,000元、損害賠償額623,760元。

(六)爰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

費78,000元。

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

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

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

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所述之相關人員均非被告公司人員，且被告公司亦

無收受原告之任何金錢，原告出示之名片與被告公司名稱不

符，被告實係遭他人盜用名義。

(二)原告提出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被告並未簽署，亦

否認形式之真正。

(三)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2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

對保費 3500元 1800元 5000元

經手人（經由詐

騙推薦）

18000元 15000元 45000元

實拿金額 8萬6500元 7萬4200元 25萬

月還款/期數 6800元/24期 3120元/42期 8490元/48期

最後還款總額 16萬3200元 13萬1040 40萬7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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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

限。」，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

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

判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民事

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

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係遭被告公司人員對其詐欺侵權並收取對保等

費用，為被告所否認，依法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以被告為起訴對象，主張對原告為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

人乃被告公司所屬員工，主要係以「吳赫展」向原告出具之

名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頁），然被告否認此為其公司之名

片（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稱被告公司並無「吳赫展」之

員工；觀諸該名片，其上紀載之公司名稱係「哈腓拉國際有

限公司」，與被告名稱「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不

同，並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105-107

頁）；再觀諸原告提出其遭詐欺而簽署之「金融業務申請委

任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3-37頁），其上並無任何關於被

告公司之紀載，亦無被告公司之大小章或簽名，被告據此否

認其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4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

規定「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

者，不在此限。」，第358條第1項「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

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

真正。」，原告復未舉證此契約之形式真正，更未證明此乃

被告所屬員工代表被告公司所出具，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即

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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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關於原告遭詐欺之過程，原告自陳：（問：原告從何得知

向被告貸款的資訊？）原告：是詐騙行為人通訊軟體暱稱BI

LLY　XU介紹的。（問：你怎麼知道暱稱BILLY　XU是詐騙行

為人？）原告：虛擬貨幣的案件，我有去報刑事案件，目前

沒有找到暱稱BILLY　XU。（問：如何認識暱稱BILLY　X

U？）原告：臉書上他加我。（問：所以暱稱BILLY　XU跟你

根本就是陌生人？）原告：從陌生人開始跟我談戀愛詐騙我

的錢。（問：有無跟暱稱BILLY　XU約出來見過面？）原

告：沒有。（見本院卷第161-162頁），可見原告係經網路

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介紹而認識自稱為被告公司之人

員，並辦理後續貸款等程序；再觀諸原告所提其與貸款人員

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乃線上申貸、辦理貸款程序並匯

款相關費用（見本院卷第125-137頁），核與目前常見之詐

欺手法相同，而網路上捏造冒用他人身分以為不法行為屢見

不鮮，縱使親自見面對保並自稱為被告之員工亦非難事（見

本院卷第160頁），是綜合全卷事證，堪認被告辯稱係遭詐

欺成員冒用被告之名義對原告詐欺，過往被告也有遭他人冒

名遂行貸款詐欺之相似案例等語，並非無稽，並有被告所提

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71號刑事判決可佐

（見本院卷第149-152頁），原告復未證明對其為上開詐欺

貸款之人確實為被告員工，是其主張實難為採，復依前揭舉

證責任分配法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

損害，自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

代辦費78,000元。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

一併返還給原告。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

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

元。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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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李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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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01號
原      告  林庭卉  
被      告  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姿宜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黃鈞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由詐騙集團給原告被告LINE名稱「琳恩」的辦理人員，填入基本資料後LINE再加入一位「吳赫展」代辦人員，辦理過程皆在LINE上完成，直接由被告聯絡借貸公司，約對保人員與原告對保。
(二)被告無借貸營業登記，涉及偽造文書經營民生公眾財，致使原告生損，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界辦理貸款人員向民眾收受代辦費、對保費是不肖業者行為，且沒有法源依據，應返還原告款項。
(三)此合約被詐欺成立，依民法72條規定，無效。
(四)由「吳赫展」辦理的借貸內容，包含亞太、中租、裕富（附表幣別：【新臺幣（下同）】）。
		公司名

		亞太



		裕富

		中租



		核准金額

		12萬

		10萬

		30萬



		內扣帳務管理費

		10%（12000元）

		9%（9000元）

		無內扣



		對保費

		3500元

		1800元

		5000元



		經手人（經由詐騙推薦）

		18000元

		15000元

		45000元



		實拿金額

		8萬6500元

		7萬4200元

		25萬



		月還款/期數

		6800元/24期

		3120元/42期

		8490元/48期



		最後還款總額

		16萬3200元

		13萬1040

		40萬7520元







實拿41萬700元最後造成原告背負70萬1760元，同一筆核貸款項層層剝削（實際行為），最後還款金額竟是實拿金額的兩倍，利率高達70%【利率計算式：701,760元（還款總額）減410,700元（實拿金額）等於291,060元（被告賺取收益）除以410,700元（實拿金額）等於70%。】。
(五)故請求返還保費78,000元、損害賠償額623,760元。
(六)爰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費78,000元。
　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
　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
　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所述之相關人員均非被告公司人員，且被告公司亦無收受原告之任何金錢，原告出示之名片與被告公司名稱不符，被告實係遭他人盜用名義。
(二)原告提出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被告並未簽署，亦否認形式之真正。
(三)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2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係遭被告公司人員對其詐欺侵權並收取對保等費用，為被告所否認，依法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以被告為起訴對象，主張對原告為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人乃被告公司所屬員工，主要係以「吳赫展」向原告出具之名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頁），然被告否認此為其公司之名片（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稱被告公司並無「吳赫展」之員工；觀諸該名片，其上紀載之公司名稱係「哈腓拉國際有限公司」，與被告名稱「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不同，並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105-107頁）；再觀諸原告提出其遭詐欺而簽署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3-37頁），其上並無任何關於被告公司之紀載，亦無被告公司之大小章或簽名，被告據此否認其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4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第358條第1項「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原告復未舉證此契約之形式真正，更未證明此乃被告所屬員工代表被告公司所出具，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即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人。
(三)又關於原告遭詐欺之過程，原告自陳：（問：原告從何得知向被告貸款的資訊？）原告：是詐騙行為人通訊軟體暱稱BILLY　XU介紹的。（問：你怎麼知道暱稱BILLY　XU是詐騙行為人？）原告：虛擬貨幣的案件，我有去報刑事案件，目前沒有找到暱稱BILLY　XU。（問：如何認識暱稱BILLY　XU？）原告：臉書上他加我。（問：所以暱稱BILLY　XU跟你根本就是陌生人？）原告：從陌生人開始跟我談戀愛詐騙我的錢。（問：有無跟暱稱BILLY　XU約出來見過面？）原告：沒有。（見本院卷第161-162頁），可見原告係經網路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介紹而認識自稱為被告公司之人員，並辦理後續貸款等程序；再觀諸原告所提其與貸款人員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乃線上申貸、辦理貸款程序並匯款相關費用（見本院卷第125-137頁），核與目前常見之詐欺手法相同，而網路上捏造冒用他人身分以為不法行為屢見不鮮，縱使親自見面對保並自稱為被告之員工亦非難事（見本院卷第160頁），是綜合全卷事證，堪認被告辯稱係遭詐欺成員冒用被告之名義對原告詐欺，過往被告也有遭他人冒名遂行貸款詐欺之相似案例等語，並非無稽，並有被告所提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71號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第149-152頁），原告復未證明對其為上開詐欺貸款之人確實為被告員工，是其主張實難為採，復依前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費78,000元。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李育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01號
原      告  林庭卉  
被      告  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姿宜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黃鈞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由詐騙集團給原告被告LINE名稱「琳恩」的辦理人員，填入
    基本資料後LINE再加入一位「吳赫展」代辦人員，辦理過程
    皆在LINE上完成，直接由被告聯絡借貸公司，約對保人員與
    原告對保。
(二)被告無借貸營業登記，涉及偽造文書經營民生公眾財，致使
    原告生損，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界辦理貸款人員
    向民眾收受代辦費、對保費是不肖業者行為，且沒有法源依
    據，應返還原告款項。
(三)此合約被詐欺成立，依民法72條規定，無效。
(四)由「吳赫展」辦理的借貸內容，包含亞太、中租、裕富（附
    表幣別：【新臺幣（下同）】）。
公司名 亞太  裕富 中租 核准金額 12萬 10萬 30萬 內扣帳務管理費 10%（12000元） 9%（9000元） 無內扣 對保費 3500元 1800元 5000元 經手人（經由詐騙推薦） 18000元 15000元 45000元 實拿金額 8萬6500元 7萬4200元 25萬 月還款/期數 6800元/24期 3120元/42期 8490元/48期 最後還款總額 16萬3200元 13萬1040 40萬7520元 
實拿41萬700元最後造成原告背負70萬1760元，同一筆核貸款項
層層剝削（實際行為），最後還款金額竟是實拿金額的兩倍，利
率高達70%【利率計算式：701,760元（還款總額）減410,700元
（實拿金額）等於291,060元（被告賺取收益）除以410,700元（
實拿金額）等於70%。】。
(五)故請求返還保費78,000元、損害賠償額623,760元。
(六)爰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
    費78,000元。
　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
　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
    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
　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所述之相關人員均非被告公司人員，且被告公司亦
    無收受原告之任何金錢，原告出示之名片與被告公司名稱不
    符，被告實係遭他人盜用名義。
(二)原告提出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被告並未簽署，亦
    否認形式之真正。
(三)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2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
    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
    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民事訴訟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
    原告主張係遭被告公司人員對其詐欺侵權並收取對保等費用
    ，為被告所否認，依法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以被告為起訴對象，主張對原告為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
    人乃被告公司所屬員工，主要係以「吳赫展」向原告出具之
    名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頁），然被告否認此為其公司之名
    片（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稱被告公司並無「吳赫展」之
    員工；觀諸該名片，其上紀載之公司名稱係「哈腓拉國際有
    限公司」，與被告名稱「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不同
    ，並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105-107頁）
    ；再觀諸原告提出其遭詐欺而簽署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
    約書」（見本院卷第33-37頁），其上並無任何關於被告公
    司之紀載，亦無被告公司之大小章或簽名，被告據此否認其
    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4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
    「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
    不在此限。」，第358條第1項「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
    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
    。」，原告復未舉證此契約之形式真正，更未證明此乃被告
    所屬員工代表被告公司所出具，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即為詐
    欺之侵權行為人。
(三)又關於原告遭詐欺之過程，原告自陳：（問：原告從何得知
    向被告貸款的資訊？）原告：是詐騙行為人通訊軟體暱稱BI
    LLY　XU介紹的。（問：你怎麼知道暱稱BILLY　XU是詐騙行
    為人？）原告：虛擬貨幣的案件，我有去報刑事案件，目前
    沒有找到暱稱BILLY　XU。（問：如何認識暱稱BILLY　XU？
    ）原告：臉書上他加我。（問：所以暱稱BILLY　XU跟你根
    本就是陌生人？）原告：從陌生人開始跟我談戀愛詐騙我的
    錢。（問：有無跟暱稱BILLY　XU約出來見過面？）原告：
    沒有。（見本院卷第161-162頁），可見原告係經網路上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介紹而認識自稱為被告公司之人員，並
    辦理後續貸款等程序；再觀諸原告所提其與貸款人員之LINE
    對話紀錄，可知原告乃線上申貸、辦理貸款程序並匯款相關
    費用（見本院卷第125-137頁），核與目前常見之詐欺手法
    相同，而網路上捏造冒用他人身分以為不法行為屢見不鮮，
    縱使親自見面對保並自稱為被告之員工亦非難事（見本院卷
    第160頁），是綜合全卷事證，堪認被告辯稱係遭詐欺成員
    冒用被告之名義對原告詐欺，過往被告也有遭他人冒名遂行
    貸款詐欺之相似案例等語，並非無稽，並有被告所提之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71號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
    卷第149-152頁），原告復未證明對其為上開詐欺貸款之人
    確實為被告員工，是其主張實難為採，復依前揭舉證責任分
    配法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
    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
    辦費78,000元。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
    併返還給原告。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
    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4
    .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李育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01號
原      告  林庭卉  
被      告  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姿宜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黃鈞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由詐騙集團給原告被告LINE名稱「琳恩」的辦理人員，填入基本資料後LINE再加入一位「吳赫展」代辦人員，辦理過程皆在LINE上完成，直接由被告聯絡借貸公司，約對保人員與原告對保。
(二)被告無借貸營業登記，涉及偽造文書經營民生公眾財，致使原告生損，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界辦理貸款人員向民眾收受代辦費、對保費是不肖業者行為，且沒有法源依據，應返還原告款項。
(三)此合約被詐欺成立，依民法72條規定，無效。
(四)由「吳赫展」辦理的借貸內容，包含亞太、中租、裕富（附表幣別：【新臺幣（下同）】）。
		公司名

		亞太



		裕富

		中租



		核准金額

		12萬

		10萬

		30萬



		內扣帳務管理費

		10%（12000元）

		9%（9000元）

		無內扣



		對保費

		3500元

		1800元

		5000元



		經手人（經由詐騙推薦）

		18000元

		15000元

		45000元



		實拿金額

		8萬6500元

		7萬4200元

		25萬



		月還款/期數

		6800元/24期

		3120元/42期

		8490元/48期



		最後還款總額

		16萬3200元

		13萬1040

		40萬7520元







實拿41萬700元最後造成原告背負70萬1760元，同一筆核貸款項層層剝削（實際行為），最後還款金額竟是實拿金額的兩倍，利率高達70%【利率計算式：701,760元（還款總額）減410,700元（實拿金額）等於291,060元（被告賺取收益）除以410,700元（實拿金額）等於70%。】。
(五)故請求返還保費78,000元、損害賠償額623,760元。
(六)爰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費78,000元。
　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
　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
　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所述之相關人員均非被告公司人員，且被告公司亦無收受原告之任何金錢，原告出示之名片與被告公司名稱不符，被告實係遭他人盜用名義。
(二)原告提出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被告並未簽署，亦否認形式之真正。
(三)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2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係遭被告公司人員對其詐欺侵權並收取對保等費用，為被告所否認，依法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以被告為起訴對象，主張對原告為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人乃被告公司所屬員工，主要係以「吳赫展」向原告出具之名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頁），然被告否認此為其公司之名片（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稱被告公司並無「吳赫展」之員工；觀諸該名片，其上紀載之公司名稱係「哈腓拉國際有限公司」，與被告名稱「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不同，並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105-107頁）；再觀諸原告提出其遭詐欺而簽署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3-37頁），其上並無任何關於被告公司之紀載，亦無被告公司之大小章或簽名，被告據此否認其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4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第358條第1項「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原告復未舉證此契約之形式真正，更未證明此乃被告所屬員工代表被告公司所出具，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即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人。
(三)又關於原告遭詐欺之過程，原告自陳：（問：原告從何得知向被告貸款的資訊？）原告：是詐騙行為人通訊軟體暱稱BILLY　XU介紹的。（問：你怎麼知道暱稱BILLY　XU是詐騙行為人？）原告：虛擬貨幣的案件，我有去報刑事案件，目前沒有找到暱稱BILLY　XU。（問：如何認識暱稱BILLY　XU？）原告：臉書上他加我。（問：所以暱稱BILLY　XU跟你根本就是陌生人？）原告：從陌生人開始跟我談戀愛詐騙我的錢。（問：有無跟暱稱BILLY　XU約出來見過面？）原告：沒有。（見本院卷第161-162頁），可見原告係經網路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介紹而認識自稱為被告公司之人員，並辦理後續貸款等程序；再觀諸原告所提其與貸款人員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乃線上申貸、辦理貸款程序並匯款相關費用（見本院卷第125-137頁），核與目前常見之詐欺手法相同，而網路上捏造冒用他人身分以為不法行為屢見不鮮，縱使親自見面對保並自稱為被告之員工亦非難事（見本院卷第160頁），是綜合全卷事證，堪認被告辯稱係遭詐欺成員冒用被告之名義對原告詐欺，過往被告也有遭他人冒名遂行貸款詐欺之相似案例等語，並非無稽，並有被告所提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71號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第149-152頁），原告復未證明對其為上開詐欺貸款之人確實為被告員工，是其主張實難為採，復依前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費78,000元。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李育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01號
原      告  林庭卉  
被      告  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姿宜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黃鈞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由詐騙集團給原告被告LINE名稱「琳恩」的辦理人員，填入基本資料後LINE再加入一位「吳赫展」代辦人員，辦理過程皆在LINE上完成，直接由被告聯絡借貸公司，約對保人員與原告對保。
(二)被告無借貸營業登記，涉及偽造文書經營民生公眾財，致使原告生損，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界辦理貸款人員向民眾收受代辦費、對保費是不肖業者行為，且沒有法源依據，應返還原告款項。
(三)此合約被詐欺成立，依民法72條規定，無效。
(四)由「吳赫展」辦理的借貸內容，包含亞太、中租、裕富（附表幣別：【新臺幣（下同）】）。
公司名 亞太  裕富 中租 核准金額 12萬 10萬 30萬 內扣帳務管理費 10%（12000元） 9%（9000元） 無內扣 對保費 3500元 1800元 5000元 經手人（經由詐騙推薦） 18000元 15000元 45000元 實拿金額 8萬6500元 7萬4200元 25萬 月還款/期數 6800元/24期 3120元/42期 8490元/48期 最後還款總額 16萬3200元 13萬1040 40萬7520元 
實拿41萬700元最後造成原告背負70萬1760元，同一筆核貸款項層層剝削（實際行為），最後還款金額竟是實拿金額的兩倍，利率高達70%【利率計算式：701,760元（還款總額）減410,700元（實拿金額）等於291,060元（被告賺取收益）除以410,700元（實拿金額）等於70%。】。
(五)故請求返還保費78,000元、損害賠償額623,760元。
(六)爰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費78,000元。
　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
　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
　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所述之相關人員均非被告公司人員，且被告公司亦無收受原告之任何金錢，原告出示之名片與被告公司名稱不符，被告實係遭他人盜用名義。
(二)原告提出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被告並未簽署，亦否認形式之真正。
(三)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2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係遭被告公司人員對其詐欺侵權並收取對保等費用，為被告所否認，依法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以被告為起訴對象，主張對原告為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人乃被告公司所屬員工，主要係以「吳赫展」向原告出具之名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頁），然被告否認此為其公司之名片（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稱被告公司並無「吳赫展」之員工；觀諸該名片，其上紀載之公司名稱係「哈腓拉國際有限公司」，與被告名稱「哈腓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不同，並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105-107頁）；再觀諸原告提出其遭詐欺而簽署之「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3-37頁），其上並無任何關於被告公司之紀載，亦無被告公司之大小章或簽名，被告據此否認其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4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第358條第1項「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原告復未舉證此契約之形式真正，更未證明此乃被告所屬員工代表被告公司所出具，自無從據此認定被告即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人。
(三)又關於原告遭詐欺之過程，原告自陳：（問：原告從何得知向被告貸款的資訊？）原告：是詐騙行為人通訊軟體暱稱BILLY　XU介紹的。（問：你怎麼知道暱稱BILLY　XU是詐騙行為人？）原告：虛擬貨幣的案件，我有去報刑事案件，目前沒有找到暱稱BILLY　XU。（問：如何認識暱稱BILLY　XU？）原告：臉書上他加我。（問：所以暱稱BILLY　XU跟你根本就是陌生人？）原告：從陌生人開始跟我談戀愛詐騙我的錢。（問：有無跟暱稱BILLY　XU約出來見過面？）原告：沒有。（見本院卷第161-162頁），可見原告係經網路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介紹而認識自稱為被告公司之人員，並辦理後續貸款等程序；再觀諸原告所提其與貸款人員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乃線上申貸、辦理貸款程序並匯款相關費用（見本院卷第125-137頁），核與目前常見之詐欺手法相同，而網路上捏造冒用他人身分以為不法行為屢見不鮮，縱使親自見面對保並自稱為被告之員工亦非難事（見本院卷第160頁），是綜合全卷事證，堪認被告辯稱係遭詐欺成員冒用被告之名義對原告詐欺，過往被告也有遭他人冒名遂行貸款詐欺之相似案例等語，並非無稽，並有被告所提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71號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第149-152頁），原告復未證明對其為上開詐欺貸款之人確實為被告員工，是其主張實難為採，復依前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原告被詐騙，依法提出撤銷合約，請被告返還當時收受代辦費78,000元。2.如對保費對保後由哈腓拉公司收走，請一併返還給原告。3.被告涉及違犯公司法，沒有代辦借貸職業登記，卻營業，至始原告生損，依法請求賠償623,760元。4.被告自應給付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息5%。」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李育真



